2012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

证书申请须知（香港地区考生）

 
一、申请要求 
 

 
   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和香港银行学会签订的资格证书互认备忘录，取得香港银行学会专业财富管理师CFMP第一阶段证书（香港版）的从业人员通过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的公共基础科目考试，即可同时申请CCBP公共基础和个人理财证书。未进行证书申请的银行业从业人员将获得成绩合格证明，相关信息将在证书管理系统中备案。成绩合格证明两年内有效，银行业从业人员两年内可于6月、11月进行证书申请。 
 

    
二、香港地区考生申请时间 
      2012年6月11日9:00至7月1日17：00 
 

 
 三、申请方式 
  

    凭报名时获取的个人报考账号和密码登录认证考试证书系统（http://www.ccbp.org.cn/certificate/）进行证书申请。 
 

  四、申请流程 
 在线填写详细个人信息，并对相关事项做出法律声明；按系统提示打印证书审核申请表，由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审核盖章后于2012年6月11日至7月1日16:00前交至香港银行学会。 

 
  五、香港地区考生证书审核流程 
  

     香港地区从业人员在提交证书申请后，应打印《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资格审核申请表》，由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对该申请人职业操守进行审核并盖章确认。并于2011年11月7日至12月9日16:00前将资格审核申请表交至香港银行学会进行复审。由认证办公室对证书申请进行终审，通过资格审核的从业人员将获得资格证书。 
 

    六、证书发放 
  

     该批次证书审核工作将于2012年7月2日至7月31日进行，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即可获得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证书，本批次电子证书颁发日期为2012年8月1日。 
 

 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办公室 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
 

 
 

 

